
怀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城镇住房
保障家庭租赁补贴资金操作规范

一、政策依据
1.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做好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建保〔2016〕281号）。
[bookmark: _GoBack]2.关于印发《河北省廉租住房保障办法》的通知（冀建保〔2009〕634号）。
3.张家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张家口市财政局《关于调整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发放范围和标准的通知》（张住建字〔2018〕126号）。
4.怀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怀来县财政局《关于调整我县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发放范围和标准的通知》（怀建字〔2019〕2号）。
二、主管部门
怀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补助对象
符合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条件且未申请到实物保障性住房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住房困难家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及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四、补助标准
1.最低生活保障住房困难家庭每人每月每建筑平方米补贴6元；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每人每月每建筑平方米补贴4元；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每人每月每建筑平方米补贴2元。
2.补贴保障面积标准为：人均建筑面积15平方米，每户家庭最高50平方米。
五、办理流程
（一）提出申请。申请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以家庭为单位，由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户主或者家庭成员向户口所在地的社区居委会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书应如实陈述相关家庭状况，并提交相关资料。
（二）初审（公示）。各社区完成受理工作，将申报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申请家庭材料报到所属辖区的社区建设管理办公室进行初审。经初审工作，将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在户口所在地（居住地）及新闻媒体上公示10日，对公示无异议的申请家庭提出初审意见，连同申报资料一并上报县保障房管理中心。
（三）联审联查。县保障房管理中心向涉及的县房地产交易所、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县公安局、县行政审批局等相关部门发送认定相关信息的协助调查函，按照各自职责，分别对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住房状况、购置机动车辆情况、是否设立企业等情况进行核查，提出核查意见或出具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按时反馈县保障房管理中心。
（四）终审（公示）。县保障房管理中心根据各部门联审联查的核查意见，并结合住房保障系统审核规定进行综合评定，提出最终审核意见，将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信息在户口所在地（居住地）及新闻媒体上再次公示10日，确无异议的按程序将未申请到实物保障性住房的家庭纳入补贴范围，并与其签订租赁补贴协议。
（五）补贴发放。租赁补贴资金按季度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放，在每年12月25日前完成当年最后一次租赁补贴的核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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